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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历史建筑修缮工程造价指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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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工程造价指标》（以下称本指标）面向历史建筑保护相关部门及保护责任人，是历史

建筑修缮工程投资估算、初步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招标控制价、投标报价和工程造价分析对比的参考依据。

本指标参考《全国统一房屋修缮工程预算定额（古建筑工程分册）》（1995 年版）、《文物建筑保护工程预算定额（南

方地区）》、《广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修缮综合定额（2012）》，依据《广东省传统建筑保护修复工程综合定额》，

结合广州历史建筑修缮工程的特点和实际情况进行编制。

本指标适用于广州市历史建筑的修缮工程、迁建、重建工程。广州市历史建筑是指经由广州市人民政府认定公布的保

护类建筑，其具体定义及保护办法请参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本指标也可作为广州市传统风貌建筑及其他受保护建筑修缮计价参考。

本指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总说明；第二章广州市历史建筑价值要素修缮造价指标；第三章广州市历史建筑价值要素

介绍。第二章分三部分。第一节为说明。第二节为广州市历史建筑价值要素修缮造价指标（重建部分）。重建指的是

历史建筑某价值要素大量缺失，根据研究成果，用“四原”原则（即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原结构）进行重建复

原的做法。第三节为广州市历史建筑价值要素修缮造价指标（修缮部分）。修缮指的是对历史建筑残损的价值要素进

行修缮，使之恢复健康并继续使用的做法。包括清理、修补、局部恢复等工作。

1.

2.

3.

4.



历
史
建
筑
修
缮
工
程
造
价
指
标

4

本指标针对广州市历史建筑价值要素的修缮工程计费而编写。历史建筑的价值要素，是指体现其历史风貌特色的部位、

材料、构造、装饰，是历史建筑的法定保护对象。根据《广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及《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维

护利用规划指引》（试行）的相关内容，广州市历史建筑共包括 32 项价值要素，其简介详见本指标第三章内容。历

史建筑价值要素可查阅其对应的《广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确定。

历史建筑修缮工程总价应为价值要素部分造价及非价值要素部分造价相加的总数。历史建筑中非价值要素部分的造价

参考《全国统一房屋修缮工程预算定额》的相关内容确定，价值要素部分参考本标准确定，其计算程序如下：

       第一步：确定修缮内容和修缮部位。

       第二步：查阅《广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明确修缮内容和修缮部位是否涉及价值要素。

       第三步：涉及价值要素的部分，若需重建，应参照本指标第三章第一节相关内容进行计算，所得价格为 A。若需

                     修缮，应参照本指标第三章第二节相关内容进行计算，所得价格为 B。

       第四步：不涉及价值要素的部分，应参考国家及广州市相关工程造价文件进行计算，所得价格为 C。

       第五步：将 A、B、C 三者相加所得总数为该历史建筑修缮工程价格。

       流程图详见（图一）。

本指标涉及广州市历史建筑的价值要素包括：花阶砖、特色楼梯、水磨青砖、清水红砖、上海批荡（水刷石）、意大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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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批荡（又称摩登批荡，主要指彩色水磨石，也包括拉毛等做法）、西式柱式、特色阳台、西式栏杆、新艺术装饰线

条、落水管、趟栊等门口三件、满洲窗、槛窗、西式山头（屋顶栏河）、封檐板、辘筒瓦、西式铁艺、灰塑、木雕、

中式琉璃瓦等。价值要素中包括斗拱、彩画、西式构筑物、琉璃构件、砖雕、石雕等，由于其数量在历史建筑中较少，

且绝大多数为不可复制的艺术构件，暂不列入本指标的内容。

本指标参照《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图则》所列做法为标准计算而得，同一价值要素的其他做法可以《广州市历史建筑

修缮图则》及本指标为参考进行计算。

本指标已经包括完成单位工程量所需的人工费用、材料费用、机具消耗费用以及管理费、税费等，该消耗量和标准按

正常的施工条件，成熟的传统施工工艺，合理的施工组织设计，合格的传统建筑材料（成品、半成品）（采用回收旧

料之特例在备注中说明）为基础编制。本指标所列之价格为全费用单价。

本指标基于历史建筑价值要素所在位置，按地面、墙体、屋面、门窗、装饰、其他的分部方式排列，各要素均有说明、

工程量计算规则，项目由工作内容和定额表格组成，有的加上必要的附注。工作内容简明扼要地说明主要的施工工序，

次要的工序虽未具体说明，但均已考虑在内。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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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工程造价指标使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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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工程造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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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说   明 　

各价值要素重修及修缮具体做法以《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图则》所列做法为标准，表格所列工作内容为主要做法，详

细做法可依据表格页码索引参考《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图则》的相关内容，与标准做法有异者可依据难易程度乘以相

应的系数进行计算。

备注若出现两个系数者，采用连乘方法计算。

木种分类分为硬木与软木两类。

（1）硬木类名称：坤甸木、东京木、山樟木、铁木、櫶木、梢木、柚木、花梨木、榉木、椎木、石班木、黎木、松木（青

        松、黄花松）、椆木、荔枝木、龙眼木、水曲柳、菠萝格木。

（2）软木类名称：杉木、白松木、红松木、香樟木、苦栋木、山枣木、把麻木、柳桉木、椽木等。

本章各节中的木料除已注明者外，均以软木类木种手工操作为准，如采用硬木类木种时，在原制作费用上乘系数 1.5，

安装费用乘系数 1.15，材质不同时应予换算。

木雕中各种雕刻，均以软木单面为准。如需双面雕刻者乘以系数 2.00，硬木单面雕刻者乘以系数 1.80，硬木双面雕刻

者乘以系数 3.60。

木门窗子目中均以软木类木种为准，如采用硬木类木种时，门窗框扇制作人工乘以系数 1.43、门窗框扇安装人工乘以

系数 1.25、木材损耗按有关规定乘以系数 1.20，材质不同时应予换算。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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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项目中的砖砌墙体以补换相连总面积在 1m2 以内为准，超过 1 m2 时，按重建指标计算；修缮项目中的瓦屋面以

补换相连总面积在 10 m2 以内为准，超过 10 m2 时，按重建指标计算。

水刷石浮雕工程量按实体图案面积计算，其厚度已按 2cm 综合考虑，超过 2cm 厚度基价乘以系数 1.10。

水磨青砖墙重建及修缮按使用新砖计价。

清水红砖重建及修缮按使用旧砖计价。

每处灰塑构件修复应为原整体构件体积的 1/10，当修复体积大于 1/10 时套用制作子目。规格超过定额取定范围的，

定额消耗量按比例换算。

浮雕：2cm 厚以内为浅浮雕，2cm 厚以外为高浮雕，大于 2cm 厚的高浮雕按分层计算，4cm 以上按定额的 2cm 以上

至 4cm 以内的定额相应子目分层（2cm/ 层）计算，最外一层不足 2cm 厚按一层计算。

木构件制作不包括油漆，如有需要油漆时，按构件附项含量计算工程量并套用相应定额。

铁构件制作不包括油漆，如有需要油漆时，按构件附项含量计算工程量并套用相应定额。

栏杆以楼地面或楼梯帮板上皮至扶手上皮间高度乘以长度（不扣望柱所占长度）以“ m2 ”计算。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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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广州市历史建筑价值要素修缮造价指标

（重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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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广州市历史建筑价值要素修缮造价指标（重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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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广州市历史建筑价值要素修缮造价指标

（修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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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广州市历史建筑价值要素修缮造价指标（修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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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广州市历史建筑价值要素

       

　　《广州市历史建筑维护修缮利用规划指引》（试行）将历史建筑划分为 32 项价值要素，《广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利用

规划》认定了每一处历史建筑的价值要素，因此价值要素是广州市历史建筑前期规划成果的重要内容，是规划管理部门实

现历史建筑风貌管理的关键。因此价值要素是本图则实现与规划管理衔接的关键，也是贯穿本图则的线索。

　　价值要素是指“在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内，最能集中体现历史建筑价值和特色的一批构成要素，称为历史建筑的价值要

素。价值要素包括历史建筑的主要立面、平面布局、特色部位、材料、构造、装饰、以及历史环境要素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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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立面

　　指历史建筑价值高度集中，装饰精美丰富，

对整体风貌有决定性影响的立面。通常是建筑

面向城市街道以及面向庭院的立面。

2. 主体结构

　　指历史建筑中承受建筑主体重量及荷载的

部分，一般包括材料、构造等主要因素。

3. 平面布局

　　指建筑平面的组织形式，包括室内外分隔、

房间的组织以及构成，如门、楼梯、走廊、阳台、

天井、庭院的位置和平面形式等。

4. 历史环境要素

　　指保护范围内对形成建筑特色风貌有重要

作用的环境要素，例如围墙、大门等构筑物，

水塘、树木、水体、地形、室外地面铺装等。

5. 花阶砖

　　表面具丰富纹样的地面砖，民国至建国初

期常用于室内铺地，属于水泥制品，其生产工

艺分水压机与人力摩擦压力机两种。

6. 特色楼梯

　　建筑物中作为楼层间垂直交通用的部位，

用于高差较大时的交通联系，是建筑中形体富

于变化带有装饰性的组成部分。楼梯由踏步和

栏杆组成。栏杆分为扶梯柱、扶手和杆件。不

仅具有功能性，更具装饰性，是历史建筑的重

要构件

32 项价值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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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青砖墙

      青砖是运用广泛的建筑材料，其烧制过程

与红砖有差异，因而颜色不同。青砖在广府传

统建筑中比较常见，主要用于砌筑墙体，比较

考究的祠堂和民居会用水磨青砖。

8. 清水红砖墙

　　红砖为广州民国时期常见的建筑材料，常

见于墙体砌筑。红砖外墙面砌成后，只需要勾

缝，不需要外墙面装饰。

9. 上海批荡

　　即水刷石饰面，其面层具有天然石材质感，

色泽庄重美观，较为坚固耐久、耐污染，不褪

色。表面常因石子大小、细密程度不同而呈现

多种效果。俗称上海批荡，广州地区称之为“洗

石米”。

10. 意大利批荡

　　带颜色外墙饰面做法的统称，广东一带称

意大利批荡。多用水磨石的做法，将碎石拌入

彩色水泥制成混凝土制品后表面磨光，使建筑

表面颜色丰富。拉毛做法也被归为此类，表面

质感丰富。

11. 西式柱式或拱券

　　仿西方古典柱式和拱券，结合广州本地特

点形成的立面装饰或结构要素，多用于阳台和

入口处。

12. 特色阳台

　　包括凸阳台或凹阳台。凸阳台，即阳台突

出墙面，其扶手多用砖或混凝土，栏杆材质大

多用铁艺，样式丰富。凹阳台，则多采用门洞式，

西式拱券、柱式都是其常用的构造方式及装饰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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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西式栏杆

　　栏杆为台、坛、楼或廊边上防人、物下坠

之设施。西式栏杆指具有西式风格的栏杆。按

材质分为：木栏杆、铁艺栏杆、水泥栏杆和石

栏杆。

14. 新艺术装饰线条

　　受艺术装饰风格（ART DECO）影响形成

的装饰纹样，在建筑表层做出竖向、横向或多

种线条组合而成的条纹，也有多种线条组合的

形式。

15. 落水管

　　收集屋面雨水或集中引至地面以下铺设的

雨水管内的构件，属于落水系统的组成部分。

广州市历史建筑的落水管多为陶制，造型丰富

而精美。

16. 趟栊等门口三件

　　 趟栊设置在居住建筑大门的板门外，是广

府地区常见的小木作构件，有防盗、采光、通

风的作用，常与板门、矮脚门一起构成广府民

居常见的大门三件套。

17. 满洲窗

　　满洲窗由传统的木框架镶嵌套色玻璃蚀刻

画组成的窗子。套色玻璃蚀刻画是中西文化结

合的实用工艺品，以传统装饰图案为内容，采

用进口玻璃进行蚀刻、磨刻或喷沙脱色制作的

彩色玻璃画。

18. 槛窗

　　槛窗为平开方式，平开窗在广府地区传统

建筑中最常见，较传统者构造样式与屏门类似，

主要由边框、格心、绦环板、裙板这些基本构

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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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西式山头

　　俗称拦河，现称山花，位于建筑正立面顶

层的矮墙，形式多样，多为西式。

20. 封檐板等檐口三件

　　封檐板又称檐口板、遮檐板，是指在檐口

或山墙顶部外侧的挑檐处钉置的木板。封檐板

与瓦当、滴水合称檐口三件。

21. 辘筒瓦

　　 用凹面向上的板瓦和半圆形的筒瓦阴阳组

合而成，在筒瓦外表用灰浆包抹成筒状的瓦面

做法。

22. 中式琉璃瓦

　　用优质粘土塑形烧制后，表面上釉，烧制

成型。多用于中国固有式风格、民族形式的建

筑屋顶，以绿色为主。

23. 中式凉亭

　　中式风格建筑的

凉亭，常见于庭院，

广州地区亦有建于屋

顶者。

24. 西式构筑物

　　具有西式风格的

构筑物，庭院、屋顶

皆常见。

25. 西式铁艺

　　铁艺是钢铁锻造

成的艺术，将铁锻造

成流畅、变化多端的

线条，考究的造型设

计，常用于窗花、楼

梯和阳台的栏杆等部

位。

26. 斗栱

　　在立柱顶、额枋

和檐檩间或构架间，

层层探出的承重结构。

向外探出者称栱，栱

与栱之间的方形垫块

叫斗，合称斗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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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灰塑

　　 灰塑是以草筋灰、纸筋灰或贝灰等为主要

塑形材料，辅以竹钉、铁钉、铜丝、瓦片等为骨架，

使用灰匙等工具塑造并加上色彩进而描绘成型

的一种建筑装饰。

28. 木雕

　　木雕一般采用硬木，以柚木、波罗格为主，

还有坤甸木、樟木、东京木、杉木等。主要应

用于梁架及其构件，包括梁身、梁头、驼峰、

柁墩、水束、雀替、封檐板、屏风、门窗、神

龛等。

29. 砖雕

　　砖雕一般采用质地细腻、硬度适中的青砖

为材料，与建筑墙体结合较为密切，一般应用

在照壁、墀头、漏窗、墙檐、门窗楣、神龛等

部位。

30. 石雕

　　石材坚硬，具有防潮、耐磨、耐风化、不

易变形损坏的特点。石雕常应用在柱础、柱子、

塾台、门枕石、抱鼓石、檐枋梁架、驼峰、梁头、

雀替等部位。

31. 彩画

　　彩画涉及的建筑部位主要是祠堂、民居的

山墙顶端与檩条交接处和头门中墙顶端。

32. 琉璃构件

　　广州市历史建筑中出现的琉璃构件，由土

坯上彩色釉后烧制而成 。通常作为琉璃花窗、

琉璃拦河和琉璃落水管。


